
附件1：

2010年奉化市市级机关考试录用公务员计划表

	招考单位名称
	招考单位

代码
	招考职位
	职位代码
	招考

人数
	学历

要求
	招考对象（√）
	所学专业要求
	备  注

	
	
	
	
	
	
	具有2年以上基层经历
	不限
	
	

	奉化市教育局
	0209206
	教育管理
	01
	1
	本科
	√
	
	汉语言文学、汉语言、应用语言学、中国语言文化、汉语言文学教育、汉语言教育、语文教育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奉化市司法局
	0209212
	乡镇司法助理员（1）
	50
	1
	本科
	√
	
	计算机软件、计算机软件工程、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（计算机软件方向）、计算机软件开发与理论、软件技术、软件工程
	提前组织录用，笔试科目为《行政职业能力测试》（A卷）、《综合基础知识》，限2009年9月30日前取得规定学历的社会人员报考，其他按照公告规定执行。

	
	
	乡镇司法助理员（2）
	51
	1
	本科
	
	
	文秘、文秘与办公自动化、秘书、秘书学、秘书和行政管理、涉外文秘、司法文秘、现代文秘、法律文秘、汉语言文学、汉语言文学(涉外秘书方向)、汉语言、中国语言文化、应用语言学、新闻、新闻学、广播电视新闻、广播电视新闻学、传播学、新闻传播、新闻传播学、新闻与公共传播、新闻采编与制作、编辑出版学、编辑学、广播电视编导
	

	
	
	乡镇司法助理员（3）
	52
	1
	本科
	
	
	法律类、法学类
	

	
	
	乡镇司法助理员（4）
	53
	1
	本科
	
	
	财会、会计、会计学、财务、财务管理、财务会计、财务会计教育、工业会计、国际会计、理财学、会计与审计、涉外会计、涉外财会、涉外财务会计、企业会计与税务、金融财会与管理、会计电算化、电算化会计与统计、统计与会计、会计与统计核算
	

	奉化市街道
	0209699
	城建规划

（1）
	01
	1男
	本科
	
	√
	城市规划、城乡资源规划、建筑学、建筑工程、城镇建设、土木工程、土木建筑工程、工民建、建筑施工管理、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
	

	
	
	城建规划（2）
	02
	1女
	本科
	
	√
	城市规划、城乡资源规划、建筑学、建筑工程、城镇建设、土木工程、土木建筑工程、工民建、建筑施工管理、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
	

	
	
	财务管理（1）
	03
	1男
	大专
	√
	
	财会、会计、会计学、财务、财务管理、财务会计、财务会计教育、工业会计、国际会计、理财学、会计与审计、涉外会计、涉外财会、涉外财务会计、企业会计与税务、金融财会与管理、会计电算化、电算化会计与统计、统计与会计、会计与统计核算
	

	
	
	财务管理（2）
	04
	1女
	大专
	√
	
	财会、会计、会计学、财务、财务管理、财务会计、财务会计教育、工业会计、国际会计、理财学、会计与审计、涉外会计、涉外财会、涉外财务会计、企业会计与税务、金融财会与管理、会计电算化、电算化会计与统计、统计与会计、会计与统计核算
	


附件2：

2010年奉化市乡镇机关考试录用公务员计划表

	招考单位名称
	招考单位

代码
	招考职位
	职位

代码
	招考

人数
	学历

要求
	招考对象（√）
	所学专业要求
	备  注

	
	
	
	
	
	
	具有2年以上基层经历
	不限
	
	

	奉化市乡镇
	0209799
	文秘（1）
	01
	1男
	大专
	√
	
	文秘、文秘与办公自动化、秘书、秘书学、秘书和行政管理、涉外文秘、司法文秘、现代文秘、法律文秘、汉语言文学、汉语言文学(涉外秘书方向)、汉语言、中国语言文化、应用语言学、新闻、新闻学、广播电视新闻、广播电视新闻学、传播学、新闻传播、新闻传播学、新闻与公共传播、新闻采编与制作、编辑出版学、编辑学、广播电视编导
	

	
	
	文秘（2）
	02
	1女
	大专
	√
	
	文秘、文秘与办公自动化、秘书、秘书学、秘书和行政管理、涉外文秘、司法文秘、现代文秘、法律文秘、汉语言文学、汉语言文学(涉外秘书方向)、汉语言、中国语言文化、应用语言学、新闻、新闻学、广播电视新闻、广播电视新闻学、传播学、新闻传播、新闻传播学、新闻与公共传播、新闻采编与制作、编辑出版学、编辑学、广播电视编导
	

	
	
	乡镇管理（1）
	03
	2男
	大专
	
	√
	专业不限
	

	
	
	乡镇管理（2）
	04
	2女
	大专
	
	√
	专业不限
	


附件3：

2010年奉化市乡镇机关面向优秀村干部考试录用公务员计划表

	招考单位名称
	招考单位代码
	招考人数
	备    注

	奉化市乡镇
	0209789
	3
	


附件4：

2010年奉化市乡镇机关面向选聘到农村和社区任职的
高校毕业生考试录用公务员计划表
	招考单位名称
	招考单位代码
	招考人数
	备    注

	奉化市乡镇
	0209790
	8
	


附件5：
2010年奉化市公安系统考试录用公务员计划表

	招考单位名称
	招考单位

代码
	招考职位
	职位

代码
	招考

人数
	学历

要求
	招考对象（√）
	所学专业要求
	备  注

	
	
	
	
	
	
	具有2年以上基层经历
	不限
	
	

	奉化市公安局
	0209209
	派出所民警（1）
	50
	4男
	本科
	
	
	法律类、法学类
	1、提前组织录用，笔试科目为《行政职业能力测试》（A卷）、《综合基础知识》、《心理测评》，限2009年9月30日前取得规定学历的社会人员报考，其他按照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录用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2、视力放宽到两眼裸视力4.5及以上

	
	
	派出所民警（2）
	51
	2男
	本科
	
	
	文秘、文秘与办公自动化、秘书、秘书学、秘书和行政管理、涉外文秘、司法文秘、现代文秘、法律文秘、汉语言文学、汉语言文学(涉外秘书方向)、汉语言、中国语言文化、应用语言学、新闻、新闻学、广播电视新闻、广播电视新闻学、传播学、新闻传播、新闻传播学、新闻与公共传播、新闻采编与制作、编辑出版学、编辑学
	

	
	
	派出所民警（3）
	52
	2男
	本科
	
	
	计算机科学与技术、计算机应用技术、计算机及应用、计算机网络技术、计算机多媒体技术、计算机系统维护、计算机硬件与外设、计算机信息管理、网络系统管理、计算机软件、计算机软件工程、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（计算机软件方向）、计算机软件开发与理论、软件技术、软件工程、计算机控制技术、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、信息科学技术、电子信息工程、信息工程、信息安全、电子工程、电子科学与技术、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、信息与计算科学、网络工程、信息资源管理、通信工程、计算机通信、计算机科学教育
	


	招考单位名称
	招考单位

代码
	招考职位
	职位

代码
	招考

人数
	学历

要求
	招考对象（√）
	所学专业要求
	备  注

	
	
	
	
	
	
	具有2年以上基层经历
	不限
	
	

	奉化市公安局
	0209209
	派出所民警（4）
	53
	4男
	本科
	
	
	专业不限
	提前组织录用，笔试科目为《行政职业能力测试》（A卷）、《综合基础知识》、《心理测评》，限2009年9月30日前取得规定学历的社会人员报考，其他按照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录用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	
	
	狱医
	01
	1男
	本科
	
	√
	临床医学、临床医学与医学技术、中西医结合、中西医临床医学
	1、30周岁以下

2、视力放宽到两眼裸视力4.5及以上

3、按照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
附件6：

2010年奉化市工商系统考试录用公务员计划表
	招考单位名称
	招考单位

代码
	招考职位
	职位

代码
	招考

人数
	学历

要求
	招考对象（√）
	所学专业要求
	备  注

	
	
	
	
	
	
	具有2年以上基层经历
	不限
	
	

	宁波市工商局奉化分局
	0209236
	计算机
	01
	4
	本科
	
	√
	计算机科学与技术、计算机应用技术、计算机及应用、计算机网络技术、计算机多媒体技术、计算机系统维护、计算机硬件与外设、计算机信息管理、网络系统管理、计算机软件、计算机软件工程、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（计算机软件方向）、计算机软件开发与理论、软件技术、软件工程、计算机控制技术、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、信息科学技术、电子信息工程、信息工程、信息安全、电子工程、电子科学与技术、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、信息与计算科学、网络工程、信息资源管理、通信工程、计算机通信、计算机科学教育
	

	
	
	文秘
	02
	1
	本科
	
	√
	文秘、文秘与办公自动化、秘书、秘书学、秘书和行政管理、涉外文秘、司法文秘、现代文秘、法律文秘、汉语言文学、汉语言文学(涉外秘书方向)、汉语言、中国语言文化、应用语言学、新闻、新闻学、广播电视新闻、广播电视新闻学、传播学、新闻传播、新闻传播学、新闻与公共传播、新闻采编与制作、编辑出版学、编辑学
	


附件7：

2010年奉化市地税系统考试录用公务员计划表

	招考单位名称
	招考单位

代码
	招考职位
	职位

代码
	招考

人数
	学历

要求
	招考对象（√）
	所学专业要求
	备  注

	
	
	
	
	
	
	具有2年以上基层经历
	不限
	
	

	奉化市

地方税务局
	0209235
	财政税务
	01
	2
	本科
	
	√
	财政、财政学，会计、会计学，财务管理，理财学，金融、金融学，税务、审计、审计学，投资学
	


附件8：

2010年奉化市食品药品监督系统考试录用公务员计划表
	招考单位名称
	招考单位

代码
	招考职位
	职位代码
	招考

人数
	学历

要求
	招考对象（√）
	所学专业要求
	备  注

	
	
	
	
	
	
	具有2年以上基层经历
	不限
	
	

	奉化市食品药品稽查大队
	0209593
	法律
	01
	1
	本科
	
	√
	法学、法学理论、法律史、刑法学、经济法学、国际法学、民商法学、诉讼法学、宪法学与行政法学、行政法、经济法
	参照公务员管理


附件9：

2010年奉化市质量技术监督系统考试录用公务员计划表

	招考单位名称
	招考单位

代码
	招考职位
	职位

代码
	招考

人数
	学历

要求
	招考对象（√）
	所学专业要求
	备  注

	
	
	
	
	
	
	具有2年以上基层经历
	不限
	
	

	奉化市质量技术监督稽查大队
	0209551
	行政执法
	01
	1
	本科
	√
	
	法律类、法学类、文秘、文秘与办公自动化、秘书、秘书学、秘书和行政管理、涉外文秘、司法文秘、现代文秘、法律文秘、汉语言文秘、汉语言文学（涉外秘书方向）、汉语言、中国语言文化、应用语言学、新闻、新闻学、广播电视新闻、广播电视新闻学、传播学、新闻传播学、新闻与公共传播、新闻采编与制作、编辑出版学、编辑学、行政管理、秘书和行政管理、公共事业管理、社会管理、公共关系学、公共政策学
	参照公务员管理


附件10：

2010年奉化市公开考录法官、检察官预备人选计划表
	招考单位名称
	招考单位代码
	招考职位
	职位

代码
	招考

人数
	学历

要求
	招考对象（√）
	所学专业要求
	备注

	
	
	
	
	
	
	具有2年以上基层经历
	不限
	
	

	奉化市人民法院
	0209123
	法官预备人选
	90
	2
	本科
	
	√
	法学类、法律类
	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，并取得A、B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。

	奉化市人民检察院
	0209124
	检察官预备人选
	90
	2
	硕研
	
	√
	刑法学、诉讼法学、刑事诉讼法学
	


附件11：

2010年奉化市法院系统考试录用公务员计划表

	招考单位名称
	招考单位代码
	招考职位
	职位代码
	招考

人数
	学历

要求
	招考对象（√）
	所学专业要求
	备注

	
	
	
	
	
	
	具有2年以上基层经历
	不限
	
	

	奉化市人民法院
	0209123
	法律
	01
	2
	本科
	
	√
	法律类、法学类
	限国民教育序列

	
	
	司法警察
	20
	2男
	本科
	
	√
	法学类、法律类
	1、限国民教育序列

2、要求体能测评，标准参照公安机关人民警察；体检按人民警察标准执行，考察仍按普通公务员标准执行
3、视力放宽到两眼裸视力4.5及以上
4、30周岁以下


附件12：

2010年奉化市检察院系统考试录用公务员计划表
	招考单位名称
	招考单位代码
	招考职位
	职位

代码
	招考

人数
	学历

要求
	招考对象（√）
	所学专业要求
	备注

	
	
	
	
	
	
	具有2年以上基层经历
	不限
	
	

	奉化市人民检察院
	0209124
	法律
	01
	1
	硕研
	
	√
	刑法学、诉讼法学、刑事诉讼法学
	限国民教育序列


附件13：

2010年宁波市考试录用公务员信息查询相关网站

宁波人事编制网www.nbrs.gov.cn
宁波考试网www.nbks.net
东方党建网www.dfdj.gov.cn
宁波市政府网站（www.ningbo.gov.cn）

宁波市海曙区人事局人才人事网www.nbhsrs.gov.cn
宁波市江东区网站 东方英才网www.dfhero.com
宁波经贸人才市场（江北区）www.nbjmrc.com
宁波市镇海区人事局人事人才网www.zhrsrc.gov.cn
北仑人才网www.blrsj.gov.cn
鄞州人事编制网www.nbyzrs.gov.cn
余姚人才网www.yyrc.com
慈溪人才网www.cxhr.com
奉化市人事人才网www.fhhr.com.cn
象山人才网www.nbxsrc.com
宁海人事编制网www.nhrs.gov.cn
附件14：

2010年宁波市考试录用公务员有关单位咨询电话

	单  位
	电话
	单  位
	电话

	九三学社宁波市委会
	0574-87184428
	宁波市海曙区人事局
	0574-87192516

	宁波市教育局
	0574-87186475
	宁波市江东区人事局
	0574-87811571

	宁波市公安局
	0574-87062053
	宁波市江北区人事局
	0574-87668176

	宁波市财政局（市地税局）
	0574-87188093
	宁波市北仑区人事局
	0574-86780608

	宁波市安监局
	0574-87173561
	宁波市镇海区人事局
	0574-86290194

	宁波市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
	021-62516937
	宁波市鄞州区人事局
	0574-87525419

	宁波市人民检察院
	0574-87097385
	余姚市人事局
	0574-62712807

	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
	0574-87848099
	慈溪市人事局
	0574-63981415

	宁波市望春监狱
	0574-87090015
	中共奉化市委组织部
	0574-88588306

	宁波市黄湖监狱
	0574-62883517
	奉化市人事局
	0574-88588318

	宁波市国土资源局大榭分局
	0574-86760512
	象山县人事局
	0574-65796615

	宁波市工商局大榭开发区分局
	0574-86767808
	宁海县人事局
	0574-65566610


附件15：

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(试行)

第一条  风湿性心脏病、心肌病、冠心病、先天性心脏病、克山病等器质性心脏病，不合格。先天性心脏病不需手术者或经手术治愈者，合格。

遇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排除心脏病理性改变，合格：

(一)心脏听诊有生理性杂音；

(二)每分钟少于6次的偶发期前收缩(有心肌炎史者从严掌握)；

(三)心率每分钟50一60次或100—110次；

(四)心电图有异常的其他情况。

第二条  血压在下列范围内，合格：

收缩压90mmHg—140mmHg(12．OO—18．66Kpa)；

舒张压60mmHg—90mmHg(8．00—12．00Kpa)。

第三条  血液病，不合格。单纯性缺铁性贫血，血红蛋白男性高于90g/L、女性高于80g/L，合格。

第四条  结核病不合格。但下列情况合格：

(一)原发性肺结核、继发性肺结核、结核性胸膜炎，临床治愈后稳定1年无变化者；

(二)肺外结核病：肾结核、骨结核、腹膜结核、淋巴结核等，临床治愈后2年无复发，经专科医院检查无变化者。
第五条  慢性支气管炎伴阻塞性肺气肿、支气管扩张、支气管哮喘，不合格。
第六条  严重慢性胃、肠疾病，不合格。胃溃疡或十二指肠溃疡已愈合，1年内无出血史，1年以上无症状者，合格；胃次全切除术后无严重并发症者，合格。
第七条  各种急慢性肝炎，不合格。乙肝病原携带者，经检查排除肝炎的，合格。
第八条  各种恶性肿瘤和肝硬化，不合格。
第九条  急慢性肾炎、慢性肾盂肾炎、多囊肾、肾功能不全，不合格。
第十条  糖尿病、尿崩症、肢端肥大症等内分泌系统疾病，不合格。甲状腺功能亢进治愈后1年无症状和体征者，合格。
第十一条  有癫痫病史、精神病史、癔病史、夜游症、严重的神经官能症(经常头痛头晕、失眠、记忆力明显下降等)，精神活性物质滥用和依赖者，不合格。
第十二条  红斑狼疮、皮肌炎和／或多发性肌炎、硬皮病、结节性多动脉炎、类风湿性关节炎等各种弥漫性结缔组织疾病，大动脉炎，不合格。
第十三条  晚期血吸虫病，晚期血丝虫病兼有橡皮肿或有乳糜尿，不合格。
第十四条  颅骨缺损、颅内异物存留、颅脑畸形、脑外伤后综合征，不合格。

第十五条  严重的慢性骨髓炎，不合格。
第十六条  三度单纯性甲状腺肿，不合格。
第十七条  有梗阻的胆结石或泌尿系结石，不合格。
第十八条  淋病、梅毒、软下疳、性病性淋巴肉芽肿、尖锐湿疣、生殖器疱疹，艾滋病，不合格。
第十九条  双眼矫正视力均低于O．8(标准对数视力4．9)或有明显视功能损害眼病者，不合格。

第二十条  双耳均有听力障碍，在佩戴助听器情况下，双耳在3米以内耳语仍听不见者，不合格。
第二十一条  未纳入体检标准，影响正常履行职责的其他严重疾病，不合格。
附件16：
浙江省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体能测评评分标准
	
	10米×4

往返跑

(秒)
	立定

跳远

(米)
	仰卧起坐限1分钟(个)
	引体向上(个)
	800米

(分秒)
	1000米

(分秒)

	
	男
	女
	男
	女
	女
	男
	女
	男

	100
	≤10″6
	≤11″6
	≥2.52
	≥1.82
	31
	18
	≤3′20″
	≤3′25″

	95
	≤10″8
	≤11″8
	≥2.48
	≥1.78
	30
	17
	≤3′25″
	≤3′30″

	90
	≤11″0
	≤12″0
	≥2.44
	≥1.74
	29
	16
	≤3′30″
	≤3′35″

	85
	≤11″2
	≤13″2
	≥2.40
	≥1.70
	28
	15
	≤3′35″
	≤3′40″

	80
	≤11″4
	≤12″4
	≥2.36
	≥1.66
	27
	14
	≤3′40″
	≤3′45″

	75
	≤11″6
	≤12″6
	≥2.32
	≥1.62
	26
	13
	≤3′45″
	≤3′50″

	70
	≤11″8
	≤12″8
	≥2.28
	≥1.58
	25
	12
	≤3′50″
	≤3′55″

	65
	≤12″0
	≤13″0
	≥2.24
	≥1.54
	24
	11
	≤3′55″
	≤4′00″

	60
	≤12″2
	≤13″2
	≥2.20
	≥1.50
	23
	10
	≤4′00″
	≤4′05″

	55
	≤12″4
	≤13″4
	≥2.16
	≥1.46
	22
	9
	≤4′05″
	≤4′10″

	50
	≤12″6
	≤13″6
	≥2.12
	≥1.42
	21
	8
	≤4′10″
	≤4′15″

	45
	≤12″8
	≤13″8
	≥2.08
	≥1.38
	20
	7
	≤4′15″
	≤4′20″

	40
	≤13″0
	≤14″0
	≥2.04
	≥1.34
	19
	6
	≤4′20″
	≤4′25″

	35
	≤13″2
	≤14″2
	≥2.00
	≥1.30
	18
	5
	≤4′25″
	≤4′30″

	30
	≤13″4
	≤14″4
	≥1.96
	≥1.26
	17
	4
	≤4′30″
	≤4′35″

	25
	≤13″6
	≤14″6
	≥1.92
	≥1.22
	16
	3
	≤4′35″
	≤4′40″

	20
	≤13″8
	≤14″8
	≥1.88
	≥1.18
	15
	2
	≤4′40″
	≤4′45″

	15
	≤14″0
	≤15″0
	≥1.84
	≥1.14
	14
	1
	≤4′45″
	≤4′50″

	10
	≤14″2
	≤15″2
	≥1.80
	≥1.10
	13
	
	≤4′50″
	≤4′55″

	5
	≤14″4
	≤15″4
	≥1.76
	≥1.06
	12
	
	≤4′55″
	≤5′0″


附件17：

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体检项目和标准
外  科

第一条  身高、体重标准

(一)男性身高一般不低于170厘米，体重不低于50千克；女性身高一般不低于160厘米，体重不低于45千克(南方部分地区，经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公安厅(局)商录用主管机关同意，男性身高可放宽至168厘米，体重可放宽至48千克；女性身高可放宽至158厘米，体重可放宽至43千克)。

(二)过于肥胖或消瘦者，不能录用。    

判定过于肥胖或消瘦者按以下方法：    

实际体重超过标准体重25％以上者为过于肥胖；  

实际体重低于标准体重15％以上者为过于瘦弱。

标准体重计算方法：    

标准体重(千克)=身高(厘米)一110

超出和低于标准体重的百分数计算方法：

[实际体重(千克)—标准体重(千克)]÷标准体重（千克）×100%

第二条  外伤所致的颅骨缺损、骨折、颅骨凹陷、颅内异物存留等，颅脑外伤后遗症，颅脑畸形，颅脑手术史，慢性颅内压增高，不能录用。

    第三条  有胸、腹腔内重要脏器手术史(阑尾炎手术后半年以上者，腹股沟疝、股疝手术后一年以上无后遗症者除外)，不能录用。

    第四条  骨、关节、滑囊、腱鞘疾病或损伤及其后遗症，骨、关节畸形，习惯性脱臼，脊柱慢性疾病，胸廓畸形，不可自行矫正的脊柱侧弯、驼背，慢性腰腿痛，大骨节病指(趾)关节粗大，存在功能障碍者，不能录用。

    第五条  两下肢不等长超过2厘米，膝内翻股骨内髁间距离和膝外翻胫骨内踝间距离超过7厘米，或虽在上述规定范围内但步态异常，不能录用。

    第六条  影响功能及外观的指(趾)残缺、畸形，足底弓完全消失的扁平足，影响长途行走的鸡眼、胼胝，重度皲裂症，不能录用。  

    第七条  恶性肿瘤，影响面容或功能的各部位良性肿瘤、囊肿、瘢痕体质，不能录用。

    第八条  颈强直，不能自行矫正的斜颈，三度以上单纯性甲状腺肿，结核性淋巴结炎，不能录用。

    第九条  脉管炎，动脉瘤，重度下肢静脉曲张，重度精索静脉曲张，不能录用。

    第十条  泌尿生殖系统炎症、结核、结石等疾病或损伤及其后遗症，影响功能的生殖器官畸形或发育不全，隐睾，不能录用。

皮肤科

    第十一条  重度腋臭、头癣，泛发性体癣，疥疮，慢性湿疹，慢性荨麻疹，神经性皮炎，白癜风，银屑病，与传染性麻风病人有密切接触史(共同生活)及其它有传染性或难以治愈的皮肤病，不能录用。

    第十二条  影响面容的血管痣和色素痣，身体裸露部位有明显癜痕、疤痕、色素癍和身体其它大面积的疤痕挛缩，不能录用。

    第十三条  淋病，梅毒，软下疳和性病淋巴肉芽肿，非淋球菌性尿道炎，尖锐湿疣，艾滋病及病毒携带者，不能录用。

    第十四条  纹身者不能录用。

内  科

    第十五条  器质性心脏、血管疾病(风湿性心脏病、先天性心脏病、心肌病、冠心病等)，心电图异常，不能录用。

    第十六条  血压超出下述范围，不能录用：

    收缩压：12.00—18.66千帕(90—140毫米汞柱)；

    舒张压：8.00—11.46千帕(60-86毫米汞柱)。

    第十七条  有各种恶性肿瘤病史者，不能录用。

    第十八条  慢性支气管炎，支气管哮喘，各型肺结核及肺外结核，结核性胸膜炎及其它呼吸系统慢性疾病，不能录用。

    第十九条  各种原因导致的一叶肺不张者，不能录用。

第二十条  胃、十二指肠溃疡，严重胃下垂(超过髂前上嵴联线)，肝脏、胆囊、脾脏、胰腺疾病，细菌性痢疾，慢性肠炎，腹部包块，不能录用。

下列情况可以录用：    

(一)仰卧位，平静呼吸，在右锁骨中线肋缘下扪到肝脏不超过2厘米(剑突下不超过3厘米)质软，边薄，平滑，无触痛、扣击痛，肝上界在正常范围，无贫血，营养状况良好。

    (二)五年前患过甲型病毒性肝炎，治愈后再未复发，无症状和体征者。

    (三)既往患过疟疾、血吸虫病、黑热病，引起的脾脏肿大，在左肋缘下不超过1厘米，无自觉症状，无贫血，营养状况良好者；单纯性脾大不超过3厘米，无脾功能亢进者。

    第二十一条  肝功能和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检查，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能录用。

    (一)丙氨酸氨基转移酶(A、L、T)酶法检验40单位以上者；  

    (二)乙型肝炎表面抗原(HBSAg)酶标法检验阳性者。

    (三)确诊为各型慢性肝炎及各种肝病患者。

    第二十二条  急、慢性肾炎，单肾，多囊肾，肾功能不全，不能录用。    

第二十三条  血栓闭塞性各期脉管炎、雷诺氏病，不能录用。

第二十四条  慢性腮腺炎、腮腺混合瘤不能录用。

    第二十五条  除单纯缺铁性贫血，且血红蛋白男性高于9克／dl，女性高于8克／dl者以外，其他血液病患者不能录用。

    第二十六条  各种内分泌及代谢系统疾病，结缔组织疾病，不能录用。

    第二十七条  钩虫病(伴有贫血)，慢性疟疾，血吸虫病、黑热病、阿米巴痢疾、丝虫病，不能录用。

    第二十八条  有癫痫病史、精神病史、癔病史、遗尿症、晕厥史、梦游症及神经官能症(经常头晕、失眠、记忆力明显下降)、智力低下，不能录用。

    下列情况可以录用：

    (一)食物或药物中毒所引起的短时精神障碍，治愈后无后遗症。

    (二)十三周岁后未发生过遗尿。

第二十九条  中枢神经系统及周围神经系统疾病及其后遗症，不能录用。

耳、鼻、喉科

    第三十条    口吃，嗓音明显嘶哑者，不能录用。

第三十一条  嗅觉丧失者，不能录用。    

第三十二条  双耳失聪者；双侧听力耳语低于4米者；一侧听力正常，另一侧听力耳语低于3米者，不能录用。

    第三十三条  眩晕病，重度晕车、晕船者，不能录用。

    第三十四条  耳廓畸形，外耳道闭锁，反复发炎的耳前瘘管，耳廊、外耳道湿疹，耳霉菌病，不能录用。  

    第三十五条  鼓膜穿孔，化脓性中耳炎，乳突炎及其它难以治愈的耳病，不能录用。

第三十六条  鼻畸形，严重慢性副鼻窦炎，重度肥厚性鼻炎、萎缩性鼻炎，及其它影响鼻功能的鼻息肉及慢性鼻病，不能录用。  

  第三十七条  影响吞咽、发音功能难以治愈的咽、喉疾病，不能录用。  

眼  科

    第三十八条  双侧视力低于5.0，中心30度周围视野，不能录用。

    第三十九条  色觉异常，不能录用。

    第四十条    影响眼功能的眼睑，睑缘、结膜、泪器疾病，不能录用。

    第四十一条  眼球突出，眼球震颤，眼肌疾病，共同性内、外斜视在15度以上者，不能录用。

第四十二条  角膜、巩膜、虹膜睫状体疾病，瞳孔变形，运动障碍，不能录用。

第四十三条  青光眼，晶状体、玻璃体、脉络膜、视神经疾病，不能录用。

口腔科

第四十四条  三度龋齿、齿缺失并列在一起的超过两个，不在一起的超过三个；颌关节疾病，重度牙周病及影响咀嚼功能的口腔疾病，不能录用。

妇  科

    第四十五条  妊娠期内不能录用。

    第四十六条  功能性子宫出血，生殖器官结核、肿块、慢性盆腔炎等妇科疾病，阴道分泌物淋菌快检阳性者，不能录用。

    第四十七条  外生殖器发育异常、子宫脱垂、乳房肿瘤不能录用。    
附件18：
司法行政机关录用监狱、劳教单位
人民警察体检项目和标准

（内容同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体检项目和标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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